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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 程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15年 1月 16 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2015年 1月 16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三、参加人： 

1、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15时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在履行必要的登记手续后，均有权出

席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及公司董事会邀

请的其他有关人员。 

四、会议议程 

（一）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2、审议《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3、审议《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4、审议《关于向各合作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5、审议《关于选举李欣华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二）通过股东大会决议  

（三）大会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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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为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公司拟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中期票据，

以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 

一、发行方案： 

1、发行规模：拟注册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的中期票据，一次或分次择机发

行。 

2、募集资金用途：补充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 

3、发行期限：3-5年。 

4、发行利率：根据市场化原则确定， 原则上不超过公司同期有息债务综

合资金成本率。 

5、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6、发行方式：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二、授权事宜： 

 为保证此次注册发行顺利进行，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

处理与本次中期票据发行有关的事宜。 此项授权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在本次发行的中期票据的注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请予审议。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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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为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拟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 

一、发行方案 

1、发行规模：注册不超过 12 亿元短期融资券，一次或分期滚动发行。 

2、募集资金用途：补充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 

3、发行期限：365天。 

4、发行利率：根据市场化原则确定， 原则上不超过公司同期有息债务综

合资金成本率。 

5、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6、发行方式：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二、授权事宜： 

 为保证此次注册发行顺利进行，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

处理与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有关的事宜。 此项授权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在本次发行的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请予审议。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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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鉴于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推荐的独立董事柏丹先生遵照《关于进一步规范党

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提出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

时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依据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根据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推荐并经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经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核通过，现提名迟宝璋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当选独立董事的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迟宝璋先生本人同意被提名，提名人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及候选人还分别签

署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迟宝璋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请予审议。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附件： 

迟宝璋先生简历 

迟宝璋先生，64岁，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曾任沈阳铁路局大连铁

路分局副局长、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10 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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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各合作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港口建设所需资金，根据公司 2015 年度的资金需求

状况，在与各合作银行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公司拟向合作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125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办理各合作银行授信范围内的各项融资业务。

各银行的综合授信额度以该银行审批的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根据公司的

实际经营需求决定。 

同时，为提高效率，及时办理融资业务，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

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

关法律文件。 

请予审议。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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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李欣华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公司定于2015年1月16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发出后，公

司董事会于2014年12月31日收到了股东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发送

的《关于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

推荐李欣华女士为公司监事候选人，并提请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关

于选举李欣华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2014年12月31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推荐李欣华女士为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根据股东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的推荐，现提名李欣华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当

选监事的任期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请予审议。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欣华，女，1965 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毕业于辽宁商专（渤

海大学）财会系。曾任锦州港建设指挥部财务科长，锦州港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财务处业务经理，锦州港务局审计监察处处长、经营管理部部长，现任锦州

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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